
共克时艰：七部委联合出台“先上岗、再考证”阶段

性措施稳就业

2020 年 4 月 17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除了加大“六稳”工作力度，还增加

了“六保”，其中“稳就业”居于首位。这凸显了就业的重要地位——只有稳

就业才能确保居民收入，进而带动消费，使经济得到可持续、稳定的增长。保护

就业就是维护我国经济的根基。

2020 年春季，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严峻。一方面，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用人单位招聘计划搁置、招聘需求萎缩，更有不少中小企业经营困难，摆在 874

万毕业生面前的，是更为激烈的应聘竞争。另一方面，受突发疫情影响，部分职

业资格考试推迟或取消，特别是不能按时取得法律法规明确要求持证上岗的准入

类职业资格，将直接影响高校毕业生就业。大学生就业，事关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高等教育改革、毕业生个人发展，更关系到千家万户的福祉。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2 月 23 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强调“要注重高校

毕业生就业工作，统筹做好毕业、招聘、考录等相关工作，让他们顺利毕业、尽

早就业”。李克强总理对高校毕业生职业资格问题也作出重要指示。为坚决贯彻

中央决策部署，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等七部委联合印发《关于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实施部分职业资格“先上岗、再考证”阶段性措施的通知》（以

下简称《通知》），对《国家职业资格目录》中部分职业资格实施“先上岗、再

考证”的针对性、阶段性措施，在最大程度上减小疫情给就业工作带来的冲击。

《通知》所作出的各项规定，是为有效缓解疫情期间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所

采取的必要的阶段性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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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上岗”和“先实习”不是降低用人标准，而是为了切实维护就业的公平

性，确保符合职业资格考试报名条件并满足用人单位用人需求的高校毕业生，能

够及时、顺利地在适合的岗位上开展工作，避免因疫情影响无法及时获得证书而

错失就业机会。《通知》中明确规定“凡符合教师资格考试报名条件和教师资格

认定关于思想政治素质、普通话水平、身体条件等要求的高校毕业生，可以先上

岗从事教育教学相关工作，再参加考试并取得教师资格”“尚未取得法律职业资

格证书的高校毕业生，符合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报名条件和申请律师执业

实习其他条件的，可先申请实习登记，在律师事务所实习”。

“再考证”只是因应部分职业资格考试受疫情影响而作出的参加考试时间延

迟性调整，而非“降低考试标准”，后续还需参加考试。《通知》中指出“实习

期满经律师协会考核合格并取得法律职业资格证书的，或者自收到考核合格通知

之日起一年内取得法律职业资格证书的，可以按规定申请律师执业”“对护士执

业资格、渔业船员资格、执业兽医资格、演出经纪人员资格、专利代理师资格等

5 项准入类职业资格实施“先上岗、再考证”阶段性措施，凡符合该 5 项职业资

格考试报名条件的高校毕业生，可以先上岗从事相关工作，再参加考试并取得职

业资格。”同时，也充分考虑到确保用人质量、职业安全等方面的原则性问题，

规定“高校毕业生在取得职业资格之前主要从事辅助性工作”。

在施策对象的范畴上兼顾了公平性，充分考虑到往届生的就业困难。《通知》

中的“高校毕业生”不只是 2020 届高校毕业生，还包括 2018、2019 届尚未落

实工作单位的高校毕业生。这使得有关政策措施能够在更大范围上惠及毕业生，

更大程度地稳定高校毕业生就业，共克时艰。同时，为保障未按时取得资格证书



求职者与已取得资格证书者间的公平性，明确规定“先上岗的高校毕业生在试用

期内未取得相应职业资格的，应当依法解除聘用合同”。

职业资格证书是表明劳动者具有从事某一职业所必备的学识和技能的证明，

是用人单位招聘、录用劳动者的重要依据，也是就业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当

前特殊背景下适时出台的《通知》，既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同时兼顾原则性、灵

活性、公平性和包容性，致力于促进高校毕业生顺利毕业、尽早就业，帮助离校

未就业毕业生成功就业，配合鼓励企业吸纳高校毕业生、鼓励毕业生基层就业等

相关政策，多措并举，努力降低疫情对就业的影响，为特殊时期稳定高校毕业生

就业工作提供有力支撑，努力确保就业局势的总体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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